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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盈利預告 — 虧損減少

本公告是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對本集團現
時可得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
所作出的初步審閱，本集團收益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所
錄得的約155,600,000港元大幅上升325.8%至本期間的約662,500,000港元。儘管收益增
加，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毛損約38,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毛利約11,700,000港
元。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收益大增，主要是由於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起恢復賴氨酸的生產營
運，令本集團於本期間的銷售量增長約287.6%所致。儘管賴氨酸產品銷售大增，但賴氨
酸市場經營環境欠佳，加上本集團生產設施在生產營運初期的使用率相對較低而導致生
產成本高企，使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毛損，而於去年同期則錄得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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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毛損，但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的除稅前虧損有所減少，由去年
同期所錄得的約829,200,000港元下降至本期間約200,000,000港元至250,000,000港元的範
圍，顯示本集團中期業績有所改善。有關改善主要是由於終止確認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哈爾濱大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哈爾濱大成」）的資產及負債而所產生的一次性收
益所致。於本期間，哈爾濱大成其中一名債權人以哈爾濱大成資不抵債為由向賓縣人民
法院（「法院」）申請清算哈爾濱大成，而該申請已獲法院受理。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哈爾
濱大成收到法院關於就哈爾濱大成若干資產以及賬冊及記錄委任共同及個別接管人（「接
管人」）的通知。委任接管人後，本公司對哈爾濱大成的事務不再擁有任何性質的控制
權，哈爾濱大成的全部資產及負債已於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內終止確認，故於本期間確
認一次性收益。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正著手敲定本期間的中期業績。本公告所載的資料僅於本集團管
理層根據本公司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以及其他現有資料進行初步評估後得
出，而有關資料尚未經本公司的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確認或審核。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細閱本公司本期間的中期業績公告，預期中期業績公告將按上市規則規定於二
零二三年八月底前刊發。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劍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楊劍先生及王貴成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
李躍文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姜芳芳女士、伍國邦先生及解梁秋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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